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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焱

如今，无论在大厦前、广场上，还是公园里、景区中，“移石

造景”随处可见。这一源于古代园林营造的石景艺术，为现代

城市景观增添了新的意趣，也涵养着民众的审美情趣。然而，

有媒体调查发现，有的地方在城乡建设中热衷花重金“移石造

景”，所用景石大多由政府采购，价格畸高，有的一块石头数万

元，高的逾百万元。这类工程同时还助推一些地方在河道无

序取石，在山中乱采滥挖，破坏生态环境。

为求巨石、名石不惜公帑，自古便备受争议，现代社会更

不可取。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城市建设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把“补短板、惠民生”作为重点。将有限的财力优先

用于民生改善，是题中应有之义。即使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

定阶段，财政支出规模允许在民生所需之外进行适当的景观

营造，也要考量当地发展现状和财政实际，量力而行；更要遵

循城市发展规律和相关规定，进行景观规划、设计、选材和施

工，决不能任由一些干部靠拍脑袋决策，以一己审美胡乱指

挥。过去，“大树进城”“移水造景”的教训，应当记取。

这些年来，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多次发文对城市建设领

域出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倾向进行规范。比如

2018年，住建部下发《关于在城市建设中切实防止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的通知》，明确提出严禁“挖湖堆山造景”，严禁脱离

实际搞“面子工程”，过度“美化”城市出入口；新修订的《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增加了对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

绩工程”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处分规定。城市景观营造的

决策者需要对表对标，莫要越雷池一步。

尤需警惕的是，“形象工程”的背后往往潜藏着“腐败工

程”。大树、古树进城也好，移石造景也罢，往往造成相关树

木石头的市场价格混乱和资源错配，除了破坏原生生态环

境以外，还败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容易

滋生腐败。对城市景观建设中贪大求怪的畸形审美所暴露

出的独断决策、违规违纪等行为，有关部门应按照党纪国法

予以纠查。

正如专家所说，城市绿化和生态景观建设，要遵循“尊重

自然、因地制宜、减少人为干预、节约资源”等原则，不宜上马

建设成本高、实际作用小，甚至破坏环境的景观工程。近年

来，很多城市在财政允许的范围内，从民生需要的轻重缓急排

序、城市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入手，营造出丰富多彩的城市景

观，既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又塑造了城市形象与气质，丰富

了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这样的造景，岂不美哉。

给大数据杀熟
戴上“紧箍咒”

大数据是个好东西，但是被滥用或变

成资本逐利工具，就会异化变质

张敬伟

利用大数据“杀熟”，已经成为在线旅游平

台惯常的做法，也备受公众诟病。文化和旅游

部近日公布《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将于10月1日起正式

施行。《规定》要求，在线旅游经营者不得滥用

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基于旅游者消费记

录、旅游偏好等设置不公平的交易条件，侵犯

旅游者合法权益。同时要求，在线旅游网站不

得擅自屏蔽删除评价。

浏览手机、使用APP，是移动互联时代的生

活习惯。当移动互联升级到人工智能时代，形

形色色的大数据平台给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

也成为市场逐利的工具。有些在线旅游平台

经营者，更是利用大数据手段，收集旅游者的

消费记录，分析其旅游偏好，给消费者推送筛

选过并对旅游从业者有利可图的信息。在此

情势下，消费者不仅失去了货比三家的选择权

利，在线旅游经营者也通过不正当竞争破坏了

业态公平。值得一提的是，被误导的旅游者一

旦发现大数据推送的旅游产品名不副实而发

表客观评价时，则会被在线旅游平台删除和屏

蔽。

大数据是个好东西，但是被滥用或变成资

本逐利工具，就会异化变质。所以，人们发现

手机越来越智能化了，不仅提供了诸多便利，

而且还会揣摩每个人的“心理”——只要打开

手机，你最喜欢的新闻、商品、娱乐就会推送到

你最容易看到的页面上。这让人细思极恐，手

机也会“读心术”了吗？其实不然，这是各路网

站、APP、商业平台根据每个人的浏览喜好和消

费习惯，通过大数据分析提供的“专门服务”。

这固然是好的，但是商业网站平台一旦以

商业功利为前提，将自己和自己有着利益关系

的商品推送，人们就会被误导消费。即如在线

旅游经营者，其用大数据分析，推送的都是符

合自己市场利益的旅游产品，而且删除消费者

的评价。如前所述，这就有违市场公平原则

了，不仅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被破坏，消费者

也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

虚拟世界不是法外空间，和实体市场一样

也要纳入市场监管，更要维持最基本的市场公

平。通过大数据手段实现市场垄断，是要接受

调查乃至被课以天价罚款的。

中国数字经济已经步入人工智能时代，各

类商业 APP 利用人工智能杀熟的手段更“高

明”。在此情势下，必须要给包括在线旅游经

营者戴上紧箍咒，促其善用大数据手段，给数

字经济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撑，创造更公平高

效的数字营商环境，而不是利用大数据手段

“杀熟”。

就此而言，《规定》来得及时，也颇有亮点。

首先，《规定》赶在 10 月 1 日正式施行，具

有为十一、中秋“黄金周”背书的现实意涵。这

是疫情常态化防控以来最重要的长假，且消费

市场已经逐渐恢复，不出意外，将会迎来旅游

消费大爆发，《规定》具有精准规范旅游市场的

作用。

其次，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罚更具威慑

性。此前征求意见稿指出，如果平台出现价格

歧视的行为，执法部门将依照电子商务法第七

十七条的规定进行处罚（最高罚50万元）。《规

定》中删去具体明确罚款的规定。这意味着，

执法部门在处罚上的“自由裁量”更具威慑性。

胡宇齐

“明年1月1日起，将禁用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塑料餐

具及一次性塑料吸管等。”距离全面“禁塑令”施行仅剩3

个多月，相关领域准备得如何？从媒体调查来看，可谓

喜忧参半，塑料吸管率先退场，但塑料袋、塑料饭盒却不

见收敛。

从“限塑令”到“禁塑令”，随着环保理念渐入人心，

我们向“白色污染”宣战的态度愈发坚决。但着眼现实，

总体上依然没有跳出“抓一抓就见效，松一松就反弹”的

怪圈。究其原因，往往就绊在了“方便”二字上。习惯了

塑料制品的简便易携，对于住酒店没有一次性用品、逛

超市没有一次性塑料袋、喝饮料没有一次性吸管，多少

会感到不适应；好不容易下定的决心、开始的行动，极容

易败给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方便”诱惑。这无疑提醒我

们，禁塑必须“有破有立”，还是要在便利性上做足功课。

民众的真实需求“宜疏不宜堵”，一“限”了之、一

“禁”了之，往往效果不彰，也不可能“塑战速决”。想要

实现禁塑，关键是找到环保且方便的替代品。目前，顺

应禁塑大势，不少企业已着手相关研发，可降解塑料在

理想状态下能够实现1个月分解，价格约为普通塑料袋

的两到三倍。而且随着垃圾分类蔚然成风，面对“厨余

垃圾破袋”的要求，不少居民都表示愿意承担高一些的

成本，使用可降解塑料袋。可以说，无论从现实需求，还

是民众接受度来看，都到了研发推广可降解塑料制品的

时候。纵然目前相关技术还存在成本偏高、降解条件约

束性多等问题，但加紧攻关，假以时日，定能用科技的办

法，为曾经不完美的发明打上环保的补丁。

禁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考虑源头减量、

产品设计和中端回收、加工以及后端再生产品应用等各

环节，也涉及到政府、企业、社会、个人等多元主体。在

替代产品一时难以成熟推广的情况下，各方都应该积极

行动起来。政府监管要真正落地、敢于碰硬，不能总是

“雷声大、雨点小”。另外，涉及“白色污染”的监管对象

“小散多”，执法难度大、成本高，仍需呼唤居民自律。作

为地球生态圈的成员、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每个人都应

该积极改变生活习惯，从一点一滴开始，守护我们共同

的家园。

《厦门经济特区

邮政条例》已于近日

经厦门市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七次

会议通过。相关条

款规定，快递企业未

经收件人同意使用

智能投递设施投递

快件，企业和相关责

任人将受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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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移石造景”成形象工程
尤需警惕的是，“形象工程”的背后往往潜藏着

“腐败工程”

“禁塑”的关键是方便替代
禁塑必须“有破有立”，还是要在便利性上做足功课

立法处罚


